杭州市临安区第一人民医院中药饮片采购项目

预算金额：约1600万/年

最高限价（%）：基准价*80%

一、项目概况：本次招标入围2家供货单位，提供中药饮片采购及其他伴随服务。

二、合同履约期限：总服务期：3年。每年一签，合同履约期对成交供应商的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等履约情况每年进行考核、评价，根据考核结果及预算保障情况，满足条件的可续签一年，最多续签2次。

三、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未被“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2、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3、特定资格要求：具备《药品经营许可证》（含中药饮片）、《药品生产许可证》（含中药饮片）（投标人为生产企业控股或持股单位；或者生产企业为投标人控股或持股单位；或者生产企业和经营企业为同一公司控股或持股均认可）。

四、项目质量和服务要求

1、提供的中药饮片质量在符合现行版《中国药典》、《浙江省中药炮制规范》前提下，应符合《浙江省中药饮片医院验收质控手册》选货标准要求。
2、有严密的质量管控体系和制度，所供产品质量有保障且经营品种齐全，严格执行《处方管理办法》，保证货源及质量稳定，具备较强的配送服务能力；提供经营的中药饮片基本目录（＞500种），并保证此目录内的饮片在采购周期内可以持续供货，缺货率低于1%；

3、具有完善的售后服务能力，有完善的配送服务方案，具备各种相关应急能力和储备。

4、饮片配送要求：

4.1 能及时响应且完成采购人订货送货的服务需求。

4.2 当天上午11点前收到的定单，下午16:00前送达；下午收到的定单，次日9:00前送达，需另外加工的情况除外；急送饮片要求2小时内到货。

5、按照采购人需求，提供中药特色加工和临方加工服务。

五、合同履约期内业务的确定与分配

1、本项目入围2家供应商，入围后由医院按服务响应、供货质量情况等实际情况进行分配，个别品种无法配送的协商确定。

